
广东省在职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
（2025 年版）

为缓解职工因重大疾病导致的经济压力，切实减轻职工的经

济负担，广东省职工保障互助会（以下简称“本会”）特制定《广

东省在职女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第一条 保障对象

凡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且能正常参加所在单位工

作的在职女职工（不含已办理退休手续的返聘人员），均可参加

本计划。

第二条 保障条件

（一）参保前未患有本计划第七条所规定的重度恶性肿瘤和

其它各种癌症，且在本计划实施前，未在本会领取本计划第七条

所规定的轻度恶性肿瘤范围内互助金的在职女职工。

（二）参加本计划必须集体参保。同一单位参保女职工人数

不得低于 60%。

第三条 保费

本计划参保保费每份 30 元，每人最高可参保 3 份。

第四条 保障期和免责期

本计划保障期为一年。自参保单位缴纳保费并交齐符合要求

参保材料后的次日零时起，至保障期满日二十四时止。首次参保

须执行 60 天的免责期。



第五条 参保要求

（一）参保手续由所在单位或工会办理。参保单位原则上每

年只能办理一次参保手续，同一保障期内不可新增人员。如有特

殊情况需新增人员（含新入职或因工作原因新调入的），可提供

证明材料追加参保。新增人员按该单位当期保费标准全额缴纳，

保障期自参保单位缴纳保费并交齐符合要求参保材料后的次日

零时起，至保障期满日二十四时止，新增人员仍需执行 60 天免

责期。

（二）参保单位须根据实际情况，选定同一份数参保，保障

期满续保时，方可调整参保份数。

（三）保障期内，被保障人只允许参保本计划一次，不得重

复参保。

（四）本计划一经生效中途不得退出。

（五）参保单位应提供参加本计划的人员名单，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基本身份信息，被保障人及所在单位应

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负责，若提供信息有误，由此造成的相关责

任由被保障人及所在单位承担。

第六条 参保资金

本计划的参保保费，按规定可从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

工个人交费等多个渠道筹集。

第七条 保障范围和保障待遇

（一）保障范围

本计划保障范围包括重度恶性肿瘤和轻度恶性肿瘤，具体如

下：



重度恶性肿瘤：女性原发性乳腺、子宫、宫颈、卵巢、输卵

管、阴道和外阴的恶性肿瘤。

轻度恶性肿瘤：女性乳腺、子宫、宫颈、卵巢、输卵管、阴

道和外阴的原位癌、交界性肿瘤。

（二）保障待遇

重度恶性肿瘤：每份互助金为 15000 元，最高互助金为 45000

元。

轻度恶性肿瘤：每份互助金为 3000 元，最高互助金为 9000

元。

第八条 保障责任

（一）免责期后，被保障人因非意外事故经广东省内国家认

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不包括康复医院、疗养院、联合

病房等类似医疗机构）首次确诊患有本计划规定的恶性肿瘤之一

或以上的，可申请互助金。

（二）免责期内，被保障人确诊本计划所指重度恶性肿瘤的，

可申请患病慰问金，并按照参保份数领取，标准为每份 500 元。

患病慰问金领取后，本计划保障责任全部终止。

（三）免责期内，被保障人确诊本计划所指轻度恶性肿瘤的，

本会不承担患病慰问金给付责任，同时轻度恶性肿瘤保障责任终

止，但不影响本计划所指重度恶性肿瘤的保障责任，重度恶性肿

瘤保障责任继续有效。

（四）免责期后，被保障人确诊本计划所指重度恶性肿瘤中

一种以上的，互助金的给付以其中一种疾病为限，互助金一次性

给付后，本计划保障责任全部终止。



（五）免责期后，被保障人确诊本计划所指轻度恶性肿瘤中

一种以上的，轻度恶性肿瘤互助金的给付以其中一种疾病为限，

轻度恶性肿瘤互助金给付后，轻度恶性肿瘤保障责任全部终止，

但不影响本计划所指重度恶性肿瘤的保障责任，重度恶性肿瘤保

障责任继续有效。

（六）被保障人自被确诊患有本计划第七条所指疾病之日

起，超过两年未向本会提出申领手续的，将视作自动放弃互助金

的给付，本计划保障责任自行终止。

（七）保障期满后保障责任自行终止，保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 续保

（一）被保障人在保障期满前 30 天内办理续保手续的，可

取消 60 天的免责期。保障期满后办理参保手续的视作首次参保，

须执行 60 天的免责期。

（二）续保时增加参保份数的，新增部分视作首次参保，须

执行 60 天的免责期。

（三）已领取了轻度恶性肿瘤互助金且未领取重度恶性肿瘤

互助金的被保障人，不影响续保，但续保后不再承担轻度恶性肿

瘤保障责任。

（四）已领取了重度恶性肿瘤互助金，或患病慰问金的被保

障人，不得再办理参保。

第十条 除外责任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会将不承担给付互助金的责任：

（一）被保障人在参保前曾患或已患本计划所指的重度恶性

肿瘤和其它各种癌症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者(曾患或已患本计划



第七条所指轻度恶性肿瘤的，轻度恶性肿瘤责任除外，但不影响

重度恶性肿瘤的互助金申领)。

（二）被保障人于免责期内确诊本计划第七条所指的恶性肿

瘤疾病者。

（三）被保障人在首次参保或续保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或已办理退休手续（符合保障对象的女职工除外）。

（四）参保单位或被保障人有隐瞒病史、伪造或篡改病史以

及其他各种欺瞒、作弊行为。

（五）被保障人因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核辐射所致本计

划第七条所指的疾病。

（六）被保障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

强制措施的。

（七）被保障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或未遵医嘱使用管制

药品的。

（八）被保障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发生事故的

（本计划约定的经输血、因职业关系、因器官移植导致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或患艾滋病除外）。

（九）被保障人在广东省境外医疗机构或非广东省内国家认

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确诊的。

（十）医疗误诊：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过失造成被保障人人身损害的事故。

发现有以上第一项至第八项情况者，保障责任自行终止。



第十一条 互助金的受领人

互助金由被保障人本人申领。若被保障人身故或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的由按法定继承人申领。

第十二条 互助金的申领

（一）申领互助金由被保障人自主登录本会公众号申领并拍

照上传申领所需材料。材料包括：

1.被保障人的身份证。

2.被保障人的银行卡或存折。

3.被保障人同意广东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

查阅及复印病案的委托书。

4.广东省内国家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不包括康

复医院、疗养院、联合病房等类似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诊断证

明、入院记录（住院记录）、出院小结、手术报告、病理报告、

血液检验等方法确诊疾病的检查检验报告单和本会认为必须提

供的其它证明材料（住院病历复印件须加盖医务科或病案室印

章）。

5.被保障人身故的，需指定一名被保障人亲属（由各法定继

承人授权）申领互助金，并上传：被保障人户籍管理机关的户口

注销证明和医疗机构或事故处理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法定继承

人身份证、银行卡或存折及与被保障人的关系证明；授权委托书

与受托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委托给付或受益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

（二）本会在收到被保障人手续齐备的申领材料后，在 30

个工作日内经调查核实无误后，给付或拒付互助金。若遇特殊情



况则在 90 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对于不符合给付条件的，由本

会出具拒付通知书。

第十三条 其它约定事项

（一）本会对参保保费实行专项核算，保费的运作、结算和

管理受本会理事会领导，并接受本会监事会监督。

（二）为维护被保障人权益，本计划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

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将进行适当调整。

（三）对本计划执行中有关内容发生争议，由本会理事会进

行最终裁定。

（四）本计划自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起执行。


